
附加险条款

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

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一）舱面货物条款

本保险对被保险货物存放舱面时，除按本保险单所载条款负责外，还包括被抛弃或风浪

冲击落水在内。

本条款系本保单约定的货运险条款（以下简称“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

款与本保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

条款为准。

（二）罢工、暴动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且投保人已缴纳相应的附加保险费，本保险单扩展承保由于下列原因

直接引起的被保险货物的损失和下述行为所引起的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

1、任何伙同他人进行的影响公众和平的骚乱活动（无论是否与罢工、停工有关）；

2、任何合法当局对该骚乱进行平息或试图平息，或为减轻该骚乱造成的后果所采取的

行动；

3、任何罢工者或被停工的工人为扩大罢工规模，或抵制厂方关闭工厂而采取的故意行

为；

4、任何合法当局为预防或试图预防该故意行为，或为减轻该故意行为造成的后果所采

取的行动。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三）预付赔款条款 B

兹经双方同意，发生本保险单项下的损失时，依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应该预先支

付赔款，金额限于每次索赔的 50%。同时兹经双方保险事故损失确认、材料齐全、事故无

争议的情况下可以 3 个工作日内预付赔款 50%。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四）错误和遗漏条款 A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因任何非故意的延迟、错误或遗漏报告任何有关

保险金额、保险利益、运输工具或航程信息，或保险标的改由任何其它运输工具运送而遭到

影响。被保险人在得知这种错误或遗漏后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同时补交任何必要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五）偷窃、提货不着险条款

本保险对被保险货物遭受下列损失，按保险价值负责赔偿：

1、偷窃行为所致的损失；

2、整件提货不着；

3、根据运输契约规定船东和其他责任方免除赔偿的部分；

被保险人必须及时提货，遇有第 1 项所列的损失，必须在提货后十日内申请检验；遇有

第 2 项损失，必须向责任方取得整件提货不着的证明，否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保险人有权收回被保险人向船东或其他有关责任方面追偿到的任何赔款，但其金额以不

超过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为限。

本条款系本保单约定的货运险条款（以下简称“主险条款”）的一般附加险条款。本条

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六）临时仓储条款（60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 RMB500万）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本条款扩展承保被保险货物在公共仓储地点或者其他被指定的仓库

进行临时仓储期间的风险。本条款所约定的临时仓储期限自货物抵达仓储地点起开始，并不

得超过本保单中所约定的 60 天的期限；同时，仓储时间应当连续计算，不得中断。

被保险人须保证用于临时仓储的仓库需符合一类建筑物的标准，即其屋顶、外墙和内墙

需以砖、石料、钢筋混泥土、空心砖、实心砖或者石板所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七）破碎、凹陷、刮擦、缺损及毁坏特别约定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对被保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震动、碰撞、受压造成的破碎、凹

陷、刮擦、缺损及毁坏损失，负责赔偿。

（八）隐藏损失条款（90天）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当货物到达最终目的地时未及时开箱，开箱时发现的隐藏损失如属

于保险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但开箱和检验应在货物运达最终目的地 90 天内完成，并且

货物外包装无货损迹象。若货物外包装有货损迹象，应在到货时立即开箱检验。

上述的 90 天内开箱检验以及外包装货损迹象的规定不适用于只能在加电至正常工作环

境下才能验明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受损的电器设备，例如继电器或其他类似设备。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九）协会船级条款01/01/2001）

合格的船舶

1 本保险单或开口保单所约定的保险和海上运输保险费率仅适用于加入以下船级社的

钢质自航船所载的货物：

1.1 国际船级社协会的成员



1.2 下述第 4 条中所定义的国旗船级社，但是这些船舶应仅从事该国沿海运输（包括从

事该国所属的岛屿之间的运输）

不在上述船级范围的船舶所承运的货物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得到保险人对费率和条件

的同意。对与保险人达成协议前发生的损失的保障，仅限于根据合理的市场费率和合理的市

场条款可行的范围。

船龄限制

2由上述合格船舶所承运的货物，若承运船舶船龄超过以下的限制，在被保险人支付额

外保费的前提下，本保险单或开口保单仍然有效：

散装货船、多用途货船船龄超过 10 年，其它类型船舶船龄超过 15 年，除非是：

2.1 在特定范围的港口之间从事固定的、有规律的杂货贸易运输，船龄不超过 25 年，

或

2.2 集装箱船、滚装船或双壳开口龙门吊机船，一直在特定范围的港口间从事固定的、

有规律的贸易运输，船龄不超过 30 年。

驳船条款

3）本条款的要求不适用于在港口区域对船舶进行装卸操作的驳船。

国旗船级社

4）国旗船级社是指位于船舶的船籍所在国的船级社。

立即通知义务

5）本保险要求被保险人立即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赔偿的权利取决于其履行上述

义务的情况。

法律与实务

6）本保险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实际操作。

（十）运输险、工程险责任分摊条款（50/50）

本保险作如下约定：

（一）一旦原材料及设备运抵工地，被保险人应立即检验其运输途中可能发生的损失，

若裸装货物损失明显，被保险人应在运输险保险单项下索取赔偿。

（二）若包装的货物未立即开箱，需放置一段时间，则被保险人应观察检验外包装是否

有货损迹象。若货损迹象明显，被保险人应在运输险保险单下提出索赔。

（三）若货物外包装无货损迹象，并且货物仍处于包装状态，直至货物开箱时才发现损

失，该损失将视作发生在运输期间，除非从损失的性质上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损失确系发生在

运输保险终止后。

（四）若无明显证据确定损失的发生时间，则该损失将由运输保险及本保险各分摊 50％。

本保险单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十一）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



一、责任范围

本保险负责赔偿：

（一）直接由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和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或海盗行为所致的损失。

（二）由于上述第（一）款引起的捕获、拘留、扣留、禁制、扣押所造成的损失。

（三）各种常规武器，包括水雷、鱼雷、炸弹所致的损失。

（四）本条款责任范围引起的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

二、除外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一）由于敌对行为使用原子或热核制造的武器所致的损失和费用。

（二）根据执政者、当权者、或其他武装集团的扣押、拘留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和挫

折而提出的任何索赔。

三、责任起讫

（一）本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装上保险单所载起运港的海轮或驳船时开始，到卸离保

险单所载明的目的港的海轮或驳船时为止。如果被保险货物不卸离海轮或驳船，本保险责任

最长期限以海轮到达目的港的当日午夜起算满十五天为限，海轮到达上述目的港是指海轮在

该港区内一个泊位或地点抛锚、停泊或系缆，如果没有这种泊位或地点，则指海轮在原卸货

港或地点或附近第一次抛锚、停泊或系缆。

（二）如在中途港转船，不论货物在当地卸载与否，保险责任以海轮到达该港或卸货地

点的当日午夜起算满十五天为止，俟再装上续运海轮时恢复有效。

（三）如运输契约在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以外的地点终止时，该地即视为本保险目的地，

仍照前述第（一）款的规定终止责任，如需运往原目的地或其他目的地时，在被保险人于续

运前通知保险人并加交保险费的情况下，可自装上续运的海轮时重新有效。

（四）如运输发生绕道，改变航程或承运人运用运输契约赋予的权限所作的任何航海上

的改变，在被保险人及时将获知情况通知保险人，在必要时加交保险费的情况下，本保险仍

继续有效。

注：本条款系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主险条款”）的附加条款，本条款与

主险条款中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均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十二）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

一、责任范围

本保险负责赔偿：

（一）直接由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和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所致的损失。

（二）由于上述第（一）款引起的捕获、拘留、扣留、禁制、扣押所造成的损失。

（三）各种常规武器，包括炸弹所致的损失。

二、除外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一）由于敌对行为使用原子或热核制造的武器所致的损失和费用。



（二）根据执政者、当权者或其他武装集团的扣押、拘留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和挫折

而提出的任何索赔。

三、责任起讫

本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装上保险单所载起运地的飞机时开始，到卸离保险单所载目的

地的飞机为止。如果被保险货物不卸离飞机，本保险责任最长期限以飞机到达目的地的当日

午夜起算满十五天为止。如被保险货物在中途港转运，保险责任以飞机到达转运地的当日午

夜起算满十五天为止，俟装上续运的飞机时再恢复有效。

注：本条款系航空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主险条款”）的附加条款，本条款与主险

条款中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均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十三）陆上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火车）

一、责任范围

本保险负责赔偿：

(一)直接由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和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所致的损失。

(二)各种常规武器，包括地雷、炸弹所致的损失。

二、除外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一)由于敌对行为使用原子或热核制造的武器所致的损失和费用。

(二)根据执政者、当权者或其他武装集团的扣押、拘留引起的承保运程的丧失和挫折而

提出的任何索赔要求。

三、责任起讫

(一)本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装上保险单所载起运地的火车时开始到卸离保险单所载

目的地的火车时为止。如果被保险货物不卸离火车，本保险责任最长期限以火车到达目的地

的当日午夜起算满四十八小时为止。

(二)如在运输中途转车，不论货物在当地卸载与否，保险责任以火车到达该中途站的当

日午夜起算满十天为止，如货物在上述期限内重新装车续运，本保险恢复有效。

(三)如运送契约在保险单所载目的地以外的地点终止时，该地即视为本保险目的地，仍

照前述第（一）款的规定终止责任。

注：本条款系陆上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 版）（以下简称“主险条款”）的附加条款，本

条款与主险条款中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均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

准。

（十四）货物运输罢工险条款

一、责任范围

在保险单注明承保罢工险时，本保险对被保险货物由于罢工者，被迫停工工人或参加工



潮、暴动、民众斗争的人员的行动，或任何人的恶意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上述行动或行

为所引起的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负赔偿责任。

二、除外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在罢工期间由于劳动力短缺或不能履行正常职责所致的保险货物的损失，包括因此而引

起的动力或燃料缺乏使冷藏机停止工作所致的冷藏货物的损失。

注：本条款系各种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主险条款”）的附加条款，本条款与主险

条款中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均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十五）运输终止条款（恐怖行为）

1、尽管与保单及所载条款不同，兹经合同双方同意，本保单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在正常

运输途中因任何恐怖分子或任何人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造成损失的风险，将在下列情形之一

下终止：

（1）根据保单中运输条款的约定；

（2）保险标的运送至本保单所载目的地收货人或其它之最终仓库或仓储地；

（3）保险标的运送至被保险人选择作为分配、分发或普通航程运输以外的储存货物的，

在指定目的地或指定目的地之前的地点的任何其他仓库或仓储地；

（4）对于海上运输，保险标的自货轮于最终卸货港卸载完毕之日起届满 60 天；

（5）对于航空运输，保险标的自飞机于最终卸货机场卸载完毕之日起届满 30 天；

以上终止情况以先发生者为准。

2、如果本保单或条款明确约定承保保险标的在上述储存或终止后的内陆或其他后续运

输，本保险将重新生效，并在正常运输途中持续有效，而根据上述第一条所述情形终止。

3、本条款以英国法律及惯例为依据。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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